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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个《氮氧化物减排对策技术手册》是受环境省的委托，由株式会社 EX 都市研究所作

为实施《基于国际开展日本的示范环保对策技术普及环保技术的调查项目》的一环，总结

编写出来，并在此基础上，由公益财团法人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进行了局部修改。 

从 2011 年开始的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已经把氮氧化物当作新的总量排放控制

对象，全社会对于采取氮氧化物减排对策的关注度急速得到提高。而在日本，正如我们在

第 1 章中介绍的那样，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了经济复兴、经济高速增长，70 年代开始

采取了大气污染物质的对策，1981 年开始了控制固定发生源的氮氧化物总量排放。象这样

的氮氧化物减排措施，不仅包括控制发生、提高排烟脱硝技术，而且包括了改善燃料、燃

料转换、提高操作管理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是综合性地采取了减排措施。为了运用日本以

往的经验，为今后致力于采取氮氧化物减排对策的中国提供帮助，是我们编写这份《减排

对策技术手册》的初衷。 

本次修订中，在手册中新增了玻璃制造业领域的同时，还在第 2 章与第 4 章中追述了

2013 年度以湖北省武汉市的小型燃煤工业锅炉、与玻璃制造业领域的示范企业为对象制作

的学习案例的成果。 

我们设想该手册的读者是中国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局的负责人。负责人在对固定发生源

进行场内检查和提出采取对策的建议时，需要了解氮氧化物的削减对策技术以及运行管理

技术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特征、减排能取得哪些效果等基础知识。在这方面如能为他们提供

一些帮助，我们将感到十分的荣幸。 

这个手册的第 3 章“关于按行业分类的 NOx 减排技术以及运行管理技术”部分，是从

1997 年和 1999 年环境厅监修的《发展中国家大气污染固定发生源对策手册》电力行业篇、

钢铁行业篇、水泥制造业篇、以及 2001 年环境省监修的同手册中玻璃制造业篇关于氮氧化

物减排对策的部分内容摘录（就玻璃制造业篇的废气脱硝进行了部分修改）。 

另外，关于具体的氮氧化物减排技术信息，在卷尾我们附上了参考资料。请参考 2010

年财团法人国际环境技术转让研究中心（现为公益财团法人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编写

的“关于氮氧化物减排技术一览表”。 

 最后，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个手册能为中日环境商务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我们谨

向在手册编制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各位有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益财团法人国际环境技术转让中心 

2014 年 3 月 

 

 

 



1. 日本氮氧化物减排对策的概要 

1.1 日本大气污染问题的历史推移 

日本的大气污染问题的源泉，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 1880～1890 年代。在这个时代，明治维新

政府实施了“殖产兴业政策”，开始了工业近代化。根据文献记载，在足尾铜矿、别子铜矿、日立

铜矿等地，发生了精炼工序中生产的氧化硫危害农作物等问题，而在东京深川的水泥工厂则发生了

粉尘等问题。 

   1910 年以后，在神奈川县、大阪府、福冈县等工业城市，随着钢铁行业等重工业的不断发展，

煤炭燃烧导致的大气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20 世纪 20～40 年代，以制铁业和机器工业等重

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活动越来越活跃，同时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的生活环境逐渐恶化，公

害问题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日本所有的工业生产设施。但是 50 年代以后，经济有了高速的复

兴和增长。根据 1960 年发布的《所得倍增计划》，由于采取了经济高速增长政策，采矿工业被迅速

发展起来，同时建设了一些大规模的石油联合企业、钢铁厂等。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城市为中心，

因煤炭燃烧产生的煤灰、粉尘、氧化硫导致的大气污染现象也逐渐明显，此后，随着燃料转换为重

油，更加剧了氧化硫的污染。四日市市发生了日本公害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气污染问题，1963年 3 月

四日市市矶津地区的测量结果，近 1ppm 的浓度持续了长达 12个小时。 

   1970 年，公害问题由于被媒体不断地报道宣传，成为国民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件事情的契机，

是 1970 年 5 月在东京都牛込柳町十字路口附近发生的铅污染问题。根据民间医疗团体对十字路口

附近居民实施的调查显示，该地区居民有铅中毒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发生

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日本开始降低汽油里面的铅含有量，同时在全球率

先开始了汽油无铅化的工作。之后逐步发展成为采取三元催化系统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对

策。同时，7 月份在东京都杉并区立正高中发生了大气污染造成的危害健康事件。这天，在这家高

中的操场上运动的学生中，有咳嗽、头晕、眼疼、恶心等重病患者被送进了急救医院。附近设置的

东京都光化学氧化剂连续测量仪纪录下了高浓度，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是光化学反应导致了大气污

染公害问题。这个事件作为宣传材料，被媒体大势渲染，从而以此为契机导致了在这一年 12 月召

开的临时国会(俗称：公害国会)上集中审议公害对策。在日本首都发生的这 2 个事件，不仅对日本

公害对策此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如何来解决防止大气污染这个重要课题带来了很

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以往大气污染的主要课题是针对落在工厂车间的煤灰、粉尘、氧化硫，汽车

尾气排放的一氧化碳，而从这一时刻开始人们开始关注氮氧化物造成的污染问题。1973 年国家公布

了二氧化氮环境标准(日平均值 0.02ppm)、光化学氧化剂环境标准(小时值 0.06ppm)，为了实现这

个标准，对工厂车间、汽车等都开始了氮氧化物的排放管制。 

1970 年也是美国提议《防止大气污染法修改方案(Muskie 法)》通过颁布实施的年份。这个法

律的管制内容是以 5 年为期把一氧化碳、烃、氮氧化物的容许排放量降到 10 分之 1，当然也适用于

进口车(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当时大家都认为利用技术来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非常困难，但是

日本的汽车制造厂为了达到这个管制标准努力开发技术，在美国取消氮氧化物管制的形势下，日本

却实施了同样水准的管制(1978 年管制：日本版 Muskie 法)。 

此后，1978年重新评估了二氧化氮环境标准，将日平均值 0.04ppm 改为“日平均值从 0.04ppm

到 0.06ppm 的范围内或该范围以下”。在修订过程中，赞成派和反对派双方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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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此后，氮氧化物对策也成为媒体十分关注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采取燃料

对策、普及排烟脱硫装置，从而改善了氧化硫造成的污染。70 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地开始重视采取

氮氧化物减排措施。 

从 1975 年到 1985 年，作为工厂车间的氮氧化物对策，主要是采取全国统一的按设施种类分别

进行浓度控制，在污染严重的地域采取总量控制，使得一般环境大气测量局(对道路影响小的地点)

的二氧化氮浓度慢慢得到改善。没有达标的主要是东京、横滨、川崎、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大城

市的干线道路沿线附近。在这以后，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对策也被逐步重视，成为日本大气污

染对策的主要课题。 

 进入 2000 年之后，大城市的干线道路沿线的二氧化氮浓度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日本的大气

污染问题的关注点逐步向光化学氧化剂对策、柴油排气微粒对策等方面转移。 

 

1.2 日本大气污染对策(法制建设)的变迁 

11..22..11  与与重重工工业业的的发发展展相相对对应应的的大大气气污污染染对对策策  

1900 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重工业化的发展，全国主要工业城市的大气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

但是在国家出台相关措施之前，地方政府先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大阪府，在 1891 年出台

了控制建设烟囱的大阪府令，在建设烟囱时必须提交工程建设说明书以及周围 60 间(约 108m)范围

内的居民同意书。这个规定后来被制定为《制造场取缔规则》，1920 年又发展为《工厂取缔规则》。 

1907 年神奈川县制定了日本最早的《制造工厂取缔规则》，1916 年公布了《工厂取缔规则》，

规定对“有毒煤气、恶臭或噪音或有明显的飞灰”的工厂、“产生危害或危害健康或有危害的危险”

的工厂进行取缔。 

另一方面，国家在 1911年制定颁布了《工厂法》，规定投资建设一定规模以上的工厂，必须申

请批准，对于工厂的投产也建立了各种监督处分的机制。 

   1932 年，大阪府施行了《防止煤烟规则》，1933 年京都府也颁布施行了同样的规则。东京和神

奈川县等一些大城市虽然没有在同一时期颁布类似的规则，但是也在防止大气污染方面采取了各种

对策。 

 

11..22..22  经经济济高高速速增增长长时时期期的的大大气气污污染染对对策策～～地地方方政政府府所所开开展展的的工工作作～～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入经济复兴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由于煤烟等的大气污染

和由此造成的危害开始表面化，以 1949 年东京都制定了《工厂防止公害条例》为开端，1950 年《大

阪府事业场防止公害条例》、1951 年《神奈川县事业场防止公害条例》、1955 年《福冈县防止公害

条例》等，一个个条例竞相出台。通过出台这些条例，各地方政府从各自独自的立场开始采取措施，

开展防止大气污染的工作。这些条例以防止特定的工厂和车间发生的噪音、振动、粉尘、煤烟、废

水等危害周边地区为主要目的，规定了在建设公害相关设施时的许可证发放制度、事前备案义务、

改善命令、停止开工命令等内容，但是并没有具体规定大气污染物质排放标准等内容。 

   1955 年东京都制定了《防止煤烟条例》，这是有关大气污染排放限制标准最初的条例。这个条

例将煤烟定义为“随着燃烧飞散到空气中的煤灰、燃烧渣滓等可视物质”，并规定了浓度的测量方

法和浓度标准。并且对于违反这个标准的要进行警告、入内检查、改善命令和违反命令处以惩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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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例是现在的公害管制法的原型。在东京都的《防止煤烟条例》之后，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

始，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关于防止大气污染的条例。 

   在这个时代，地方政府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签署了《防止公害协定》。1964

年横浜市与准备进驻该市的根岸临海工业用填埋地的火力发电站之间，签署了《防止公害协定》。

防止公害协定的前身，人们说是源于 1952 年岛根县政府与纸浆工厂及纺织工厂之间签署的《有关

防止公害备忘录》，但是横浜市签署的《防止公害协定》具有以下的特征： 

① 在大气污染的现状和未来预测值等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在舆论背景下签署的协议。 

② 采取的方式是：让企业提交与出售工业用地有关的《建设规划》及《防止公害计划》，由市政

府提出审议意见，企业承诺实施。 

③ 市政府给企业的审议意见尽可能具体。 

   通过这样的手法，使得签署《防止公害协定》非常成功，这种方式后来被称为“横滨方式”。

此后《防止公害协定》与防止公害条例等法律措施一起，作为地方政府层面的环保防止公害对策的

重要手段，在全国得到了普及推广。现在，作为高度的氮氧化物对策，日本有 1000 多个排烟脱硝

装置，但是这些装置大多数并不是根据国家的《防止大气污染法》和地方政府的《防止公害条例管

制标准》，而是根据《防止公害协定》的内容而建设的。 

 

11..22..33  经经济济高高速速增增长长时时期期的的大大气气污污染染对对策策～～国国家家层层面面所所开开展展的的工工作作～～  

   1962 年成立的《煤烟管制法》，指定大气污染明显地域为对象地区，在该地区建设产生煤烟的

设施时必须要申报，同时煤烟发生设施所排出的煤烟浓度超标时，会被勒令对其结构进行改良等。

另一方面，汽车排放废气并没成为管制对象。按照本法，东京、川崎、大阪、四日市、北九州等主

要工业城市几乎都被指定为管制对象地区，实行管制。 

   《煤烟管制法》，是针对煤烟发生设施的管制措施，对于缓和当时最大的问题--降尘所导致的

大气污染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对于煤炭向石油的大规模能源转换所发生的氧化硫和汽车尾

气排放，由于没能采取恰当的措施，由此带来的大气污染变得更加严重。 

1967 年，国家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50～60 年代，一方面，就国家层面而言，除了国家

制定了上述的《煤烟管制法》之外，还制定《关于保护公共用水水质法》(1958 年)、《关于工厂排

水等管制法》(1958 年)等对于发生源进行管制，同时防止公害事业团(1965 年成立)对防止公害设

施提供补贴、实施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就地方政府层面而言，实施了《防止公害条例》采取管制

措施，签署《防止公害协定》推进企业采取措施。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对策整体来说都是应急的、

个别性的措施。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能综合性有计划性地促进采取公害对策的体制，明确公害的范围

以及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需要明确应采取对策的基本原则。因

此应社会的需求终于出台了《公害对策基本法》。 

《公害对策基本法》以综合性地推进采取公害对策，保护国民的健康，保全生活环境为目的，

明确了企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了防止公害的基本对策等，对基本原则作了

规定。特别是提出了以下几项防止公害的基本对策，为此后日本解决公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a)为防止公害加强管制措施的建设 

(b)制定环境标准 

(c)制定《防止公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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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建立处理公害纠纷制度及受害救济制度 

1993 年为了应对地球环境问题，对该法进进行了改定，增加并修改了相关规定，成为《环境基

本法》一直适用至今。 

   1968 年，根据《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宗旨制定的《煤烟管制法》也被全面地重新修改，后来重

新制定为《防止大气污染法》。增加了以下新的项目： 

 (a)从事前预防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扩大了指定地区 

(b)排放标准的设定方式合理化(引进了所谓的 K值管制方式) 

(c)设定特别排放标准 (对新建设施要求更严) 

(d)加强了紧急措施 

(e)设定了汽车尾气排放的容许限度 

 

11..22..44  在在公公害害国国会会上上加加强强对对策策((11997700 年年～～))  

   1968 年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止法》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煤烟等排放量仍然有所增

加，大气污染问题在全国各地继续蔓延。同时，光化学烟雾事件、铅污染事件以及氟化氢造成的大

气污染问题本身也出现了多样化，污染程度更加严重。为了应对这种大面积、多样化的大气污染问

题，在 1970年召开的第 64 次国会上(俗称：公害国会)，对《防止大气污染法》进行了如下重要的

修改。 

 (a)修改目的 (删掉了经济和谐条款) 

(b)管制对象地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废止了指定地区制度) 

(c)扩大了管制对象物质(有害物质、粉尘、汽车尾气排放) 

(d)授予都道府县知事(省长级领导)设定烟尘、有害物质另立标准的权限 

(e)引进违反煤烟有关排放标准的直接处罚制度 

(f)对多次违反排放标准的单位可命令其停产 

(g)引进燃料使用管制制度 

(h)对粉尘发生设施的管制 

(i)强化紧急措施(增加紧急措施命令、要求交通管制等) 

   随着这个《防止大气污染法》全面修改，开始依法对氮氧化物的排放进行控制。也就是说，把

氮氧化物作为固定发生源的“有害物质”之一、“汽车尾气排放”之一，纳入了防止大气污染法的

控制对象物质的框架当中了。 

  

11..22..55  环环境境标标准准的的发发展展过过程程  

   根据《公害对策基本法(现在称环境基本法)》中的规定，环境标准是指“在保护人类健康上需

要维持的良好标准”。该基本法还规定，“政府必须综合有效地采取防止公害等政策措施，为确保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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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环境做出努力”。 

   以 1969 年的《氧化硫相关环境标准》为起点，至今为止逐步增加、扩大了对象物质，加强了

制定大气环境标准的工作。(表 1.2-1参照) 

表 1.2-1 大气环境标准制定工作的推移 

1969年 制定了氧化硫(SOx)相关环境标准 

1970年 制定了一氧化碳(CO)相关环境标准 

1972年 制定了浮游颗粒物质(SPM)相关环境标准 

1973年 制定了二氧化氮及光化学氧化剂相关环境标准 

修改了氧化硫相关环境标准(二氧化硫相关环境标准) 

1978年 修改了二氧化氮相关环境标准 

1997年 制定了苯、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的环境标准 

1999年 制定了二恶英相关环境标准(二恶英类对策特别措施法) 

2001年 制定了二氯甲烷相关环境标准 

2009年 制定了微小颗粒物质相关环境标准 

 

11..22..66  引引进进了了工工厂厂车车间间总总量量控控制制制制度度  

当初开始的对氧化硫排放浓度的管制，后来转变成根据个别排放源的排放量以及烟囱高度进行

控制的“K 值控制方式”，而且变得越来越严格。但是在工厂密集的地域，环境浓度的改善还不够，

还没能达到环境标准。因此在 1974 年 5 月国家对《防止大气污染法》又进行了修改，引进了“总

量控制方式”。这个控制方式要求，在一定的地域内科学地估算工厂排出的大气污染物质容许总量，

为了严格地控制总量，使其达到容许总量以下，必须对个别发生源进行管制。随着不断地采取措施，

二氧化硫造成的大气污染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得到改善。 

早在 1974 年修改法律的时候，就针对制定氮氧化物总量控制制度的必要性进行过讨论。由于

不仅是工厂、汽车等发生源存在多样性；以及氮氧化物起因于燃烧时空气中的氮，排放特性很复杂；

再加上大气中的 NO 变化成 NO2，其污染预测手法、控制方法等比二氧化硫要更加复杂。因此当时得

出的结论是总量控制为时尚早，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讨论。 

   为了导入氮氧化物的总量控制制度，1974年开始着手研究污染预测手法，调查降低氮氧化物的

技术开发状况，以及研究氮氧化物的评估以及控制方法。1979 年开始，在高浓度污染的 6 个地域(东

京都特别区等、横浜市等、名古屋市等、大阪市等、神户市等及北九州市等地区)，分别对大气环

境浓度水平进行了调查，取得资料为在 1985 年度出台环境标准做准备。根据对这些地区实施调查

的结果，3 个地域(东京特别区等、横浜市等、大阪市等)在 1981 年开始实行总量控制制度。 

   1982 年这 3 个地区制定了《总量削减计划》，提出了到颁布环境标准的 1985 年 3 月为止，削减

20～30％排放负荷量的目标。根据这个计划，一定规模以上的工厂开始执行这个总量控制标准。 

   其结果是确实削减了这些地域内固定发生源的排放量，与 1975 年相比，1985 年度的排放量各

个地域都减少到 6 成以下。可是，尽管象这样减少了固定发生源的氮氧化物排放，但是还是没有大

幅度地改善大气环境的浓度，特别是以汽车尾气排放测量局为中心，没有达到环境标准的非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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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 80年代中期开始，进一步强化了以汽车为中心采取对策措施。 

 

11..22..77  汽汽车车 NNOOxx 法法、、汽汽车车 NNOOxx··PPMM 法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逐步加强了对每个车辆的汽车尾气排放控制(单体控制)，但是随着汽

车交通量的增加以及占货车很大比率的柴油车辆的不断增加，以大城市地区为中心因二氧化氮造成

的大气污染仍然得不到显著改善，这种情况仍然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1992 年制定了《汽车 NOx

法(关于在特定地区削减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总量等的特别措施法)》，这个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

保证二氧化氮(NO2)的大气环境标准。依据这个法律，对汽车尾气排放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 3 点

组成。 

1)在汽车排放氮氧化物导致大气污染明显的特定地域，必须制定《总量控制基本方针》和《总量

削减计划》。 

2) 规定了主要在该特定地区使用的一定的汽车的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特别排放标准)。 

3)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因事业活动使用汽车所造成的氮氧化物排放。 

根据这个法律，1992 年涉及 6 个都府县(崎玉、千叶、东京、神奈川、大阪、兵库)的区域被指

定为特定地区，实施了特别排放标准(车型控制)。然而，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氮浓度仍然没有得到

很大的改善，而且因浮游颗粒物质导致的大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又发现了柴油汽车所排放

的柴油废气里面的微粒具有致癌作用，会对国民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 2001 年国家对法律进

行了修改。(《汽车 NOx·PM 法》)修改后的法律，把浮游颗粒物质增加为控制对象物质，进一步又

将涉及爱知县、三重县的地区增加为指定地区。 

2007 年，国家又对该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对进入指定地区的汽车采取措施等内容。 

 

11..22..88  特特种种汽汽车车的的控控制制  

   2005 年，为了解决在建设现场被使用的推土机等不走公共道路的特种汽车的尾气排放问题，颁

布实施了《关于控制特定特殊汽车排放废气等的法律》。这是由于一方面以大城市地区为中心，二

氧化氮、浮游颗粒物质的环境标准达标状况不理想，而另一方面，建设机器、产业机械等不走公共

道路的特种汽车(即越野特殊汽车:至此为止一直属于尾气排放管制范围外)的大气污染物质排放量

不容忽视(排放量占汽车整体排放量的比例，氮氧化物约 25％，浮游颗粒物质约 12％)，因此需要

加强管制将越野车辆的排放控制纳入到控制体系当中。 

 

1.3 以氮氧化物为中心各种标准值的推移 

11..33..11  环环境境标标准准  

   氮氧化物一旦吸入会到达肺部的深层，对肺等内脏器官带来影响，而且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烃、

特别是不饱和烃会发生反应，产生二次性的光化学氧化剂等污染物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同

时，光化学氧化剂会刺激眼镜，对呼吸器官产生不良的影响，在 1970 年前后实际上曾发生了多起

因急性影响造成的受害事例。因为这个缘故，需要制定环境标准，1970 年以后在举办的审议会上多

次对此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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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5 月，国家发布了有关二氧化氮及光化学氧化剂的环境标准。因二氧化氮的影响是慢性

的，并且它与二氧化硫有累加效应，因此二氧化氮的标准值被设定为“1 小时值的 1 天平均应在

0.02ppm 以下”。而对于光化学氧化剂而言，重点放在防止短期暴露的影响上，光化学氧化剂的标准

值设定为“1小时值应在 0.06ppm 以下”。 

   当时设定这个标准，科学依据还不十分成熟。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积累了相当大的数

据，但是有关传染病学等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方面能用的数据仍然不多。同时，氮氧化物的环境测量

数据与氧化硫相比准确度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但是，由于已经认识到以往的防止大气污染的对策都

是在经历了疾病增加健康受损之后采取亡羊补牢般的措施，出于对以上认识的反省，虽然还没有氮

氧化物危害健康的具体案例，但是因光化学烟雾事件使得全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以及大气中的氮氧

化物浓度呈现增加倾向，在这种背景下，从预防健康受损防患于未然的观点出发，在当时有限的知

识和见解的基础上，大胆果断地预测安全性，对环境标准进行了设定。 

   此后国内针对这个设定环境标准的科学依据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直到 1975 年开始，随着

国内外二氧化氮影响健康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充实，多年的努力终于被普遍认同。1977 年在公害对策

审议会上开始审议，第二年 1978 年根据审议结果，将标准值修改成“1 小时值的 1 天平均值在

0.04ppm~0.06ppm 范围内或者该范围以下”。 

 

11..33..22  针针对对每每个个固固定定发发生生源源设设施施的的浓浓度度管管制制  

再看看规定和加强固定发生源排放标准的推移情况，1973年 5 月公布了有关二氧化氮的环境标

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同年 8 月实施了第一次管制。此后，随着控制发生源的实际状态和评估对

策技术的进展，多次加强了管制，增加了实施管制的对象设施。(请参照表 1.3-1)根据这个《防止

大气污染法》，以改善燃烧方法为前提评估对策技术从而设定了全国统一的浓度控制标准值，但这

并不是一个要求设置排烟脱硝装置的标准。 

表 1.3-1 加强固定发生源的氮氧化物浓度控制 

 管制的概要 管制对象设施数量 

第一次限制 

1973年 

设定 NOX排放标准 大型锅炉等 约 1，500 

(所有煤烟发生设施的 1.1％) 

第二次限制 

1975年 

强化排放标准值 

扩大限制对象设施的规模 

扩大限制对象设施的种类 

中型锅炉等 

大型水泥烧成炉等 

约 3，400 

(所有煤烟发生设施的 2.5％) 

第三次限制 

1977年 

强化排放标准值 

扩大限制对象设施的规模 

扩大限制对象设施的种类 

小型锅炉等 

烧结炉等 

约 13，000 

(所有煤烟发生设施的 9.5％) 

第四次限制 

1979年 

强化排放标准值 

扩大限制对象设施的规模 

扩大限制对象设施的种类 

小型锅炉等 

煤气发生炉等 

约 105，000 

(所有煤烟发生设施的 72.9％) 

第五次限制 

1983年 

强化排放标准值 个体燃烧锅炉等 约 105，000 

(所有煤烟发生设施的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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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33  控控制制汽汽车车尾尾气气排排放放  

   日本的大气污染物质中对汽车的限制措施始于 1966 年。当时的运输省进行了行政指导，对使

用汽油的普通汽车及小型汽车实施了一氧化碳的浓度控制。当时，在大城市的十字路口周边由于交

通堵塞带来一氧化碳的大气污染受到了广泛关注。1968 年随着《防止大气污染法》的制定，明确了

汽车尾气排放是限制对象物质，并建立了进行控制的法律体系。此后，由于光化学烟雾问题等的影

响，增加了对氮氧化物、烃的控制。 

从 1978 年开始，实施了日本版 Muskie 法对汽油汽车进行了管制。同时作为对策技术，三元催

化系统得到了普及推广。因为这个缘故，每台汽油汽车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变得特别少，相对地人们

更加关注对柴油汽车的氮氧化物、尾气微粒采取对策。因为三元催化系统对限制柴油机的废气排放

不起效果，柴油汽车的排放限制主要以改善发动机燃烧的技术为中心，需要一点一点地努力反复深

入来进行控制。概略如图 1.3-1，图 1.3-2所示。(2010 年版《环境·循环型社会·生物多样性白

皮书》) 

 

 

 

 

 

 

 

 

 

 

图 1.3-1 对汽油汽车加强管制的推移 图 1.3-2 对柴油重量车加强管制的推移 

 

1.4 关于采取对策引进设备的补贴制度 

1967 年制定的《公害对策基本法》第 24 条规定，“对于企业投资建设防止公害的设施，国家或

者地方公共团体必须努力采取必要的金融、税收以及其他措施给予支持”。而且还规定“在构建前

述的措施时，要特别考虑到中小企业”。根据这样的基本思路，为了促进污染发生源的企业采取防

止公害措施，日本实施了补贴、公共金融、税制优惠措施、工厂搬迁及指导措施、技术指导提供信

息、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各种措施。在这之后，有政府背景的机关进行了统合重组，

机关团体的名称、事业内容频繁地发生了变动，但是在这里，按照当时的名称，我们介绍一下日本

的产业公害对策非常活跃的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开展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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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11  防防止止公公害害事事业业团团的的补补贴贴  

   防止公害事业团是为落实政府对公害问题的补贴政策而在 1965 年成立的专业机构。1992 年法

律修改后，防止公害事业团更名为“环境事业团”，2004 年又改名为“环境保护机构”，事业内容也

进行了重新调整评估。同时，成立当初是属于通商产业省的下属单位，环境厅成立之后，转为由环

境厅管辖。防止公害事业团实施的主要补贴项目如下。  

 

建设转让项目 

   对于建设防止公害设施技术、资金方面比较困难的企业及公共团体，事业团直接建设设施，完

工后转让的项目。运营方式是：建设费用由政府提供低息贷款，转让后由委托方的企业及公共团体

来偿还贷款给事业团。偿还期设施是 20 年以内，机械设备是 15 年以内，是低息贷款。具体的事业

项目如下。 

  • 共同防止公害设施 

     在同行业的工厂比较集中的地区，相比每个工厂和企业单独建设处理设施，共同建设一个

设施的话有可能降低成本。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会实施这种共同防止公害设施的建设转让项目。

与大气有关的，比如煤烟处理设施、粉尘防止设施等，也成为建设转让项目的对象。 

  • 集体建设建筑物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难以确保空间来建设防止公害的设施，会造成近邻

地区公害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理由，因此为多家企业集体搬迁，准备搬迁土地、平整

土地、建设厂房以及建设防止公害设施、然后进行转让的项目。这个项目中也有可能包括在搬

迁后的地点建设共同防止公害设施。 

  • 缓冲绿地 

     为了防止从工业地带排放的煤烟和粉尘等造成公害问题，非常有效的做法是在工业区和居

民区之间种植缓冲绿地，将两个区隔开。大规模的建设绿地需要大量的费用，事业团代替地方

公共团体来建设绿化地带，然后再转让给地方公共团体。 

  • 大气污染对策绿地 

     树木能吸收污染物质，具有净化大气的功能。利用树木的这个优点，为了缓和大气污染开

展绿地建设项目。这个项目不仅包括在工厂周边建设绿地，还包含在城市区域内建设大规模的

绿地项目。 

图 1.4-1显示建设转让项目成果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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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建设转让项目成果的推移 

(出典：《环境事业团的概要和事例》，环境事业团，1994) 

 

融资项目 

   对企业及公共团体发放低息贷款，来促进大家开展防止公害的活动。偿还事业团贷款，除了一

部分项目外，一般设施在 20 年以内，机械设备在 15 年以内。可以融资的设施和项目如下。 

  • 防止产业公害设施 

     单独或者复数的工厂建设共同利用的防止公害设施，对其所需费用发放贷款。防止公害设

施里面包括煤烟处理设施和粉尘防止设施等防止大气污染的设施。 

  • 控制特定氟利昂排放设施 

     为了防止对臭氧层的破坏，对于企业建设控制特定氟利昂及卤排放的设施或者再生利用设

施发放贷款。 

图 1.4-2所示实际融资金额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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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2  融资金额的推移   (出典：《环境事业团的概要和事例》，环境事业团，1994) 

 

11..44..22  对对中中小小企企业业的的融融资资  

中小企业金融公库 

   是对中小企业者发放贷款的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金融机关。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增长和发展，向

中小企业发放一般金融机关不愿意发放的设备资金和长期周转资金。1965 年开始，为建设防止产业

公害的设施以及实施防止公害的工厂搬迁等所需资金，发放特别利息的贷款。防止大气污染方面，

如集尘除尘装置以及改善燃烧设施、测量分析装置等也是融资的对象。 

 

国民金融公库 

   国民金融公库是政府全额出资的金融机构，目的在于向很难得到银行及其他一般金融机关的资

金融资的国民大众提供必要的项目资金。从 1970 年开始，为建设防止产业公害设施发放特别贷款。

贷款发放的对象企业及设施，与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的情况大体相同。 

 

中小企业事业团 

   依据《中小企业事业团法》作为综合性地实施中小企业对策的机构，由原来的中小企业振兴事

业团和原来的中小企业共济事业团合并而成立了中小企业事业团。针对防止产业公害的相关项目，

实施资金补贴。 

 • 共同防止公害项目 

 • 防止公害设施共同利用项目 

 • 工厂等集群化项目(建设工业园等) 

 • 工厂共同化项目(共用工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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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同设施项目 

 

中小企业设备近代化资金 

   依据《中小企业近代化资金等助成法》规定，以为中小企业设备近代化做出贡献为目的，在各

都道府县的窗口为个别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对象包括：通商产业大臣指定的行业种类的企业、及

通产局长批准都道府县知事(省长)指定的地方产业振兴行业的企业为对象，对防止公害设施发放贷

款。 

 

11..44..33  日日本本开开发发银银行行的的融融资资  

   日本开发银行是为了提供长期的设备资金，促进经济的重建以及产业开发，为一般金融机关开

展的金融业务进行互补、或者奖励而成立的银行。自 1960 年开始发放防止产业公害贷款，针对再

生资源设施和节能设施等范围广泛的环境对策，实施贷款和贴息、债务担保等业务。 

 

11..44..44  税税收收方方面面的的措措施施  

   作为针对防止公害对策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国家税收以及地方税收各采取了以下一些措

施。 

(国家税收) 

 • 防止公害相关特定设备等的特别折旧 

 • 使用年限的特例 

 • 特定资产的以旧换新时的征税特例 

(地方税收) 

 • 固定资产税的非课税措施 

 • 固定资产税的征税标准的特例 

 • 特别土地保有税的非课税 

 • 企业税的特例 

 

1.5 建设监控体制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11..55..11  地地方方政政府府的的组组织织建建设设  

大气污染等的公害具有很强的地区性，会给当地地区带来不好的影响。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有重工业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国家采取措施之前，率先成立了执行公害对策的机构。20 世纪 60 年代

中期开始，随着《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制定和国家成立了环境厅，国家层面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更进一步加速了全国各个都道府县、市镇村成立环境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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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22  民民间间层层面面的的组组织织建建设设  

   按照《公害对策基本法》规定加强了对公害的管制。但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工厂的防止公害体

制，规定企业有义务成立防止公害的组织，加强防止公害的工作，在 1971 年又颁布实施了《关于

特定工厂建设防止公害组织法》。这个法律，目的在于“组建防止公害负责人制度，致力于在特定

工厂建设防止公害的组织，来为防止公害做出贡献”。属于制造业、供电行业、煤气供给行业以及

供热行业的工厂，特定工厂指设置有一定的煤烟发生设施、污水等排放设施、噪音发生设施、粉尘

发生设施或者振荡发生设施的工厂，规定特定工厂有以下的设置义务。 

 

·防止公害负责人 

   防止公害负责人是指为了防止公害执行指导和监督业务的人。但是，防止公害负责人应是管理

统括该工厂业务的人，也就是说应该由厂长担任，资格方面没有其他特别的要求。 

·防止公害管理者 

   在执行防止公害时，从事技术性业务管理的人。防止公害管理者只能由拥有所定国家资质的人

担任。 

·防止公害主任管理者 

   与防止公害管理者相同，从事技术性管理业务的人。不过，防止公害主任管理者在与大气和水

质有关的工厂中，需要有两方面的管理技术。防止公害主任管理者也只能由拥有所定国家资质的人

担任。 

 

11..55..33  大大气气环环境境质质量量的的改改善善状状况况  

图 1.5-1、图 1.5-2 表示的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大气浓度(各测量局年平均值的全国平均

值)、从 1970 年开始的推移。 

  

 

 

 

 

 

 

 

图 1.5-1 二氧化硫环境浓度的推移 图 1.5-2 二氧化氮环境浓度的推移 

 

就二氧化硫而言，因为导入了 1968 年《防止大气污染法》的 K 值限制以及之后的加强管制、

1970 年修改此法又增加了使用燃料限制、1974 年修改后增加了总量控制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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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环境大气测量局、汽车尾气排放测量局的测量数据表明，1980 年左右二氧化硫的排放确实有了

明显的减少，此后虽然比较缓慢但是继续呈现减少的趋势。 

二氧化硫的大气环境标准 1 天平均值在 0.04ppm 以下，但是按照这个水平算年平均值的话，大

家认为大概相当于 0.02ppm，根据我们了解，目前应该是低于这个水准在推移。 

   其次，就二氧化氮而言，根据一般环境大气测量局的数据，我们发现 1980 年时呈现减少趋势，

此后，基本上持平没有很大的变化。到 1980 年为止，二氧化氮的浓度出现减少趋势，这是由于从

1973 年开始对固定发生源采取了全国统一的浓度控制，并多次加强了管制所取得的结果。二氧化氮

的大气环境标准 1 天的平均值应该在 0.04～0.06ppm 之间或者以下，但是这个数据如果换算成年平

均值的话，大概相当于 0.02～0.03ppm 左右。一般环境大气测量局的数据表明，与二氧化硫相同，

二氧化氮的水平也在以比环境标准更低的水准推移。另一方面，汽车尾气排放测量局的数据表明，

从 1970 年到 1990 年尾气排放一直出现减少的倾向，之后大体上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是呈现出持平的

状况。而且，这个浓度水平超过着环境标准的上限(年平均值按照 0.03ppm 比较)。这是由于 1978

年对汽油轿车采取了管制措施(日本版 Muskie 法)，之后多次对柴油汽车加强了控制所取得的成效，

被汽车行车量的增加等抵消了。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汽车 NOx 法(1992 年)》的车型限制开

始发挥效果，2005 年又制定了《越野特殊汽车限制法》。到这个时期为止，总算日本的汽车保有台

数也达到了饱和状态，NO2大气环境浓度呈现了较小的减少趋势。 

 

1.6 为中国今后采取对策提供建议 

   因氧化硫发生的大气污染，主要是来自于固定发生源，而且燃料、原料中的硫磺成份在燃烧设

施、反应设施等被氧化，成为氧化硫排放到大气中去。因此，治理氧化硫的对策，从控制燃料中的

硫磺成份等来入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同时，不用测量直接排放量和排放浓度，从燃料、原料中所

含的硫磺成份及其使用量上也可以掌握排放量。而后者的方法，对于需要掌握较长时期(譬如月、

年为单位)的总排放量极为有效。而与二氧化硫相比，氮氧化物对策则不那么简单。其差异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1) 固定发生源的排放，除了燃料、原料中的氮成份被氧化之后排放出来的氮氧化物以外，空气中

的氮气在燃烧过程中由于高温被氧化也会产生氮氧化物。也就是被称为“thermal NOx”(热力

型 NOx)的部分，而这部分因燃烧设施的种类和形态不同而不同，很难对此进行排放量的管理。 

2) 测量排放废气量和估算浓度是掌握排放量的基本方法。如果需要测量一定期间(譬如月、年)的

总排放量需要进行连续性的测量，而中小规模的设施基本上都没有配置连续测量仪，实际上很

难测算出来。因此需要有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推算。 

3) 除了固定发生源以外，汽车尾气排放，特别是柴油汽车的排放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在考虑

氮氧化物对策时，需要考虑固定发生源对策和移动发生源对策的平衡问题。 

4) 与氧化硫作为一次污染物质以二氧化硫的形式产生并被排放不同，氮氧化物是在燃烧过程中主

要是以一氧化氮(NO)的形式产生并排放到大气中。在大气环境中被氧化成为二氧化氮，给人类

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大气环境中氮氧化物还与烃进行光化学反应，生成光化

学氧化剂，而这也会给人类和植物等造成影响。进一步来说，如果在大气环境中进行反应会产

生硝酸，被雨水吸收后发生酸雨。这些说明在大气中的反应很复杂，因此也会要求更加复杂的

科学预测·模拟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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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具有以上的特征，采取氮氧化物的大气污染对策比氧化硫要更加困难。因此，需要我们充

分了解到这些因素，制定灵活应对的削减方策。 

   其次，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来创造出更好的对策方法。日本

和美国实施的氮氧化物减排政策，可以在中国实施政策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并不意味着能

照搬照套。譬如日本实施的政策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政策，但是在经济效益方面、在内容

是否合理等方面相对来说考虑得较少。而现在，从整个国家来看、为了最经济地实现减排目标，认

为“CAP&TRADE”(总量控制和交易)的方式更加有效，但是日本在当时构建制度过程中并没有这样

的创意。尽管如此，日本的工厂总量控制制度，基本上具备了“CAP&TRADE”制度化所需要的各种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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